
 - 1 - 

根据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

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62 号），国家

税务总局制定了《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管理办法》。现予以公

布，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4 年 10 月 8 日 

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

展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62 号）

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的融资租赁企业（以下称融资租赁出租

方）的主管税务局负责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的认定及融资租赁出

口货物、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（以下称融资租赁货物）的出

口退税审核、审批等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享受出口退税的融资租赁出租方和融资租赁货物的范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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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以及出口退税的具体计算办法按照财税〔2014〕62 号文件相

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章  税务登记、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管理 

第四条  融资租赁出租方在所在地主管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

及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后，方可申报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。 

第五条  融资租赁出租方应在首份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

内，到主管税务局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，除提供《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发布（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）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）规定的资料外（仅

经营海洋工程结构物融资租赁的，可不提供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

案登记表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、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），还应

提供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资质证明； 

（二）融资租赁合同（有法律效力的中文版）； 

（三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

本办法发布前已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融资租赁出租方，可向主管

税务局申请补办出口退税资格的认定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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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融资租赁出租方退（免）税认定变更及注销，按照国家税

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 退税申报、审核管理 

第七条  融资租赁出租方应在融资租赁货物报关出口之日或

收取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首笔租金开具发票之日次月起至次

年 4 月 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，收齐有关凭证，向主管

税务局办理融资租赁货物增值税、消费税退税申报。 

第八条  融资租赁出租方申报融资租赁货物退税时，应将不同融资

租赁合同项下的融资租赁货物分别申报，在申报表的明细表中

“退（免）税业务类型”栏内填写“RZZL”，并提供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的，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专

用）； 

（二）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的，提供向海洋工程结构物承租

人收取首笔租金时开具的发票； 

（三）购进融资租赁货物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抵扣联）或海

关（进口增值税）专用缴款书。融资租赁货物属于消费税应税货

物的，还应提供消费税税收（出口货物专用）缴款书或海关（进

口消费税）专用缴款书； 

（四）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期在 5 年（含）以上的融资租赁合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715


